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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監事

股東週年大會投票結果

董事會謹此宣佈，本行已於2020年6月30日（星期二）舉行股東週年大會，股東
週年大會上提呈之各項決議案均獲正式通過。

派付2019年度末期股息安排

本行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即每10股派人民幣1.57元（含稅））
將於2020年8月26日（星期三）派發予於2020年7月12日（星期日）已登記在本行
股東名冊上的股東。

選舉監事

翟勝寶先生和周澤將先生於股東週年大會分別獲選舉為本行外部監事，彼等的
監事任期和本行第四屆監事會一致，自股東週年大會批准之日起至第四屆監事
會換屆完成之日。

茲提述徽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日期為2020年5月15日之2019年度股東週
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通函（「通函」）及通告（「通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
本公告所用詞彙與通函及通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本行已於2020年6月30日（星期二）上午九時正起假座中國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18
號安徽飯店四樓安徽廳舉行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已依照中國《公司法》及
章程的規定舉行。

於股東週年大會舉行之日，本行已發行有表決權的普通股股份（「股份」）總數為
12,154,801,211股，包括8,676,051,211股內資股及3,478,750,000股H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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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股東週年大會投票結果

股東週年大會由董事長吳學民先生主持。於股東週年大會舉行之日，賦予持有人
權利出席並在股東週年大會上投票所提呈決議案（「股東週年大會決議案」）的股
份總數為12,154,801,211股。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的股東或股東委任代表持有合共
9,545,819,579股有投票權股份，佔本行已發行股份總數約78.54%。概無任何股東
須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就任何股東週年大
會決議案放棄投票。概無任何股份賦予其持有人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須根據
上市規則第13.40條放棄對股東週年大會決議案投贊成票。概無股東於通函內表明
欲就任何股東週年大會決議案投反對票或放棄投票。所有股東週年大會決議案均
以投票表決方式進行表決。

各項股東週年大會決議案的投票結果如下：

決議案
投票票數（概約%）

贊成 反對 棄權

1. 審議批准本行2019年度財務決算報告 8,009,176,252
(83.902447%)

1,536,538,327
(16.096453%)

105,000
(0.001100%)

2. 審議批准本行2020年財務預算方案 9,545,819,579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3. 審議批准本行2019年度利潤分配預案 8,009,281,252
(83.903547%)

1,536,538,327
(16.096453%)

0
(0.000000%)

4. 審議批准聘請本行2020年度外部審計機構 8,008,873,752
(83.899278%)

1,536,945,827
(16.100722%)

0
(0.000000%)

5. 審議批准本行董事會2019年度工作報告 8,009,176,252
(83.902447%)

1,536,538,327
(16.096453%)

105,000
(0.001100%)

6. 審議批准本行監事會2019年度工作報告 8,009,176,252
(83.902447%)

1,536,538,327
(16.096453%)

105,000
(0.001100%)

7. 確定本行執行董事2018年度薪酬標準 9,545,819,579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8. 確定本行原監事長2018年度薪酬標準 9,545,819,579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9. 審議批准選舉翟勝寶先生為本行第四屆監事會外部
監事

9,545,819,579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10. 審議批准選舉周澤將先生為本行第四屆監事會外部
監事

9,545,819,579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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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案
投票票數（概約%）

贊成 反對 棄權

11. 審議批准關於本行發行股份一般性授權的議案 7,994,019,602
(83.743670%)

1,551,799,977
(16.256330%)

0
(0.000000%)

12. 審議批准延長本行首次公開發行A股股票並上市（「A
股發行」）方案有效期的議案

8,009,281,252
(83.903547%)

1,536,538,327
(16.096453%)

0
(0.000000%)

13. 審議批准延長授權董事會辦理A股發行具體事宜有效
期的議案

8,009,281,252
(83.903547%)

1,536,538,327
(16.096453%)

0
(0.000000%)

由於上述第1至10項決議案獲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的股東（包括其代表）以過半數之
票數投票贊成，因此該等決議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由
於上述第11至13項決議案獲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的股東（包括其代表）以三分之二以
上之票數投票贊成，因此該等決議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獲正式通過為特別決議案。

投票監察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為本行的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在股東週年大會擔任
點票監察員。本行中國法律顧問德恒律師事務所、1名監事及2名股東代表亦負責
股東週年大會的點票及計票。

二、 派付2019年度末期股息安排

董事會就派付2019年度末期股息作出以下說明：

本行將於2020年8月26日（星期三）派付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現金股息（「股
息」）每10股派人民幣1.57元（含稅）。股息將派付予於2020年7月12日（星期日）
（「記錄日」）已登記在本行股東名冊上的股東。股息將以人民幣計值；其中內資股
持有人（「內資股股東」）的股息將以人民幣派付，而H股持有人（「H股股東」）的股
息將以港元派付。

本行將在2020年7月7日（星期二）至2020年7月12日（星期日）（包括首尾兩天在
內）期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資格獲取股息，本行之未登記H股股
東最遲須於2020年7月6日（星期一）下午4時30分前將相關股份過戶文件送呈H股
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作登記，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號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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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內資股股東

按《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相關規定，對於2020年7月12日（星期日）名列
內資股股東名冊的自然人股東，本行將按20%的稅率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

未確權內資股股東的股息暫由本行保管，待確權後再進行派發。

(2) 對H股股東

以港元支付每股H股的股息將按以下公式計算：

以港元計算的每股H股股息 =
以人民幣計算的每股股息

宣派股息之日前五個工作日中國人民銀行
宣佈的人民幣兌港元的中間價匯率的平均值

股東週年大會前五個工作日（即2020年6月19、22、23、24、29日）中國人民銀行
發佈的人民幣兌港元中間價匯率的平均值為1.00港元兌換人民幣0.913028元，故
每10股H股的應付股息金額為1.719553港元（含稅）。

本行已委任香港中央證券信託有限公司為香港收款代理人（「收款代理人」），並將
代H股股東收取本行已宣派的股息。股息將由收款代理人支付，而有關股息單將
由本行的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於2020年8月26日（星期
三）或之前，以平郵寄予有權收取股息的H股股東，而郵遞風險由H股股東自行承
擔。

對於H股個人股東，根據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國稅發[1993]045號文件廢止後有關
個人所得稅徵管問題的通知》（國稅函[2011]348號）等相關法律法規和規範性文
件，境外居民個人股東從境內非外商投資企業在香港發行的股票所取的股息紅利
所得，應由扣繳義務人依法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但是，持有境內非外商投資企
業在香港發行的股票的境外居民個人股東，可根據其居民身份所屬國家與中國簽
署的稅收協定及中國內地和香港（澳門）間稅收安排的規定，享受相關稅收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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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行一般將按照10%稅率為H股個人股東代扣代繳股息的個人所得稅，但
是，倘相關稅務法規及稅收協定另有規定，本行將按照稅務機關的徵管要求具體
辦理。

對於非居民企業H股股東，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與
其他相關規定，本行將按照10%稅率代扣代繳其股息的企業所得稅。

任何以非個人股東名義，包括但不限於以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或其
他代理人或受託人、或其他組織及團體名義登記持有的H股股份，皆被視為非居
民企業股東所持的股份。

請各股東認真閱讀上述資料，如任何人士欲更改股東身份，請向代理人或受託人
查詢相關手續。本行無義務亦不會承擔確定股東身份的責任。此外，本行將嚴格
依照有關法例或條例並嚴格按照於記錄日本行H股股東名冊上的登記代扣代繳企
業所得稅及個人所得稅，對於任何因股東身份未能及時確定或確定不準而提出的
任何要求或申索或對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及個人所得稅安排的爭議，本行將不予
受理，也不會承擔任何責任。

(3) 滬港通和深港通內地股東

根據日期為2014年10月31日和2016年11月5日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中國證
監會發佈的《關於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試點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財
稅[2014]81號）及《關於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試點有關稅收政策的通
知》（財稅[2016]127號），對內地個人投資者通過滬港通和深港通投資香港聯交所
上市H股取得的股息紅利，H股公司應向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中國
證券登記結算」）提出申請，由中國證券登記結算向H股公司提供內地個人投資者
名冊，H股公司按照20%的稅率代扣個人所得稅。內地個人投資者通過滬港通和
深港通投資香港聯交所上市的非H股取得的股息紅利，由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按照
20%的稅率代扣個人所得稅。個人投資者在國外已繳納的預提稅，可持有效扣稅
憑證到中國證券登記結算的主管稅務機關申請稅收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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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內地證券投資基金通過滬港通和深港通投資香港聯交所上市股票取得的股息紅
利所得，按照上述規定計徵個人所得稅。對內地企業投資者通過滬港通和深港通
投資香港聯交所上市股票取得的股息紅利所得，計入其收入總額，依法計徵企業
所得稅。其中，內地居民企業連續持有H股滿12個月取得的股息紅利所得，依法
免徵企業所得稅。香港聯交所上市H股公司應向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提出申請，由
中國證券登記結算向H股公司提供內地企業投資者名冊，H股公司對內地企業投資
者不代扣股息紅利所得稅款，應納稅款由企業自行申報繳納。

如H股股東對上述安排有任何疑問，可向彼等的稅務顧問諮詢有關持有及出售H股
股份所涉及的中國內地、香港及其他國家（地區）稅務影響的意見。

三、 選舉監事

本行宣佈，翟勝寶先生和周澤將先生於股東週年大會分別獲選舉為本行外部監
事。有關翟勝寶先生和周澤將先生的履歷詳情載列如下：

翟勝寶先生，1976年11月生，東北財經大學會計學博士，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
工商管理博士後，全國會計領軍人才。現任安徽財經大學會計學院院長，兼任中
國會計學會財務成本分會常務理事、副秘書長，安徽省內部審計協會監事長；安
徽省會計學會副會長，無錫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蕪湖伯特利汽車安全系
統股份有限公司、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周澤將先生，1983年11月生，安徽樅陽人，廈門大學會計學博士。現任安徽大學
商學院教授、會計學專業碩士生導師、金融學專業（公司金融與資本市場方向）博
士生導師，兼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和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通訊評審專
家，安徽省高級會計師評委，安徽省會計學會理事，國元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蕪
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安凱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兆尹信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大地熊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曾任安徽安納達鈦業
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安科生物工程（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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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勝寶先生及周澤將先生的監事任期和第四屆監事會一致，自股東週年大會批准
之日起至第四屆監事會換屆完成之日。本行外部監事在本行領取酬金，其酬金標
準按照相關規定執行。

就本行董事會所知，除上文所披露者外，翟勝寶先生及周澤將先生於過去三年概
無於本行以外的任何上市公司出任董事，亦無於本行的附屬公司擔任任何職位；
其概無與本行的任何其他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或主要股東（定義見上市規
則）有任何關係。於本公告日期，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指的定義，翟勝寶
先生及周澤將先生未擁有任何本行或其相聯法團股份之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並無有關翟勝寶先生及周澤將先生的委任事宜需根據上市規
則第13.51(2)條規定作出披露，亦無任何其他事宜須提請本行股東注意。

承董事會命
徽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吳學民
董事長

中國安徽省合肥市
2020年6月30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吳學民、張仁付及何結華；非執行
董事朱宜存、嚴琛、吳天、錢東升、Gao Yang（高央）、王文金及趙宗仁；獨立非
執行董事戴培昆、周亞娜、劉志強、殷劍峰及黃愛明。

* 徽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據香港銀行業條例（香港法例第155章）並非一家認可機構，並非
受限於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監督，及不獲授權在香港經營銀行╱接受存款業務。


